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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問問題 
 
2024 年 5 月 
 

 

1.  上市結構性產品的推廣資料應遵循哪些指引？ 

 發行人應遵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不時發布的《上市結構性產品推廣材料的指引》。

任何此類推廣資料也應以顯眼方式表明結構性產品的非抵押性質並強調相關風險。 
 

《主板規則》第15A.53條 
首次刊發日期: 2012年7月; 最後更新於 2024年5月 

2.  甚麼是「虛假市場」？ 

 「虛假市場」指市場上有重大失實或嚴重缺漏的資料流傳而影響到正常應有的價格發現，例 

子包括： 
 

(a) 發行人作出虛假或誤導公告； 

(b) 市場流傳其他虛假或誤導資料，包括不實傳言;  

(c) 發行人握有根據「內幕消息條文」須予披露的內幕消息， 但卻未有公布（例如： 發行

人在交易時間內簽署重大合約，但並無公布有關消息）；或  

(d) 市場內部分人士根據內幕消息進行交易，但有關消息並非整個市場知曉。  
 

若傳媒或分析報告似載有來自可靠來源的資料（不論資料準確與否），以及：  
 

(a) 發行人之結構性產品的市場價格或成交量有重大變動，且似乎是由該報告引起（意指

不容易以任何其他事件或情況闡釋）；或  

(b) 若市場當時並未開市，但該報告很可能會在市場開市後對發行人之結構性產品的市價

或成交量構成重大影響， 

 

則發行人必須公布避免其上市結構性產品出現虛假市場所需的資料。 
 

《主板規則》附錄E5第1(1)(a)段, 附錄E5第26段 
首次刊發日期: 2013年4月; 最後更新於 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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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相關情況下有關發行人及╱或擔保人的合理查詢」是甚麼意思？發行人及╱或擔保人接

到聯交所的查詢後須作出哪類查詢？ 若發行人及╱或擔保人的控股股東並非其董事或高級人

員，發行人及╱或擔保人應何時聯絡他們？ 

 每項查詢所牽涉的事實及情況均不同。因此，何謂合理查詢要視情況而定，並無硬性規定。

測試準則純粹在合理與否。 

以利便合規，發行人及╱或擔保人務須實施及維持完善有效的內部監控制度及程序，確保有

關發行人、擔保人及/或其任何業務的重大資料均能迅速獲得確定、評估及上報董事會，以

供董事會從遵守《上市規則》的角度考慮及採取行動。當中需要的，是事件及情況發展或發

生而出現的資料能夠適時有序地上報董事會，以供董事會決定是否須作披露。  
 

發行人及╱或擔保人㇐般毋須聯絡(a)非其董事或高級人員的控股股東，或(b)交易對手，除非

發行人及╱或擔保人有資料顯示有關查詢的題旨牽涉到控股股東或其交易對手，例如發行人

及╱或擔保人知悉控股股東計劃出售其於發行人及╱或擔保人的權益，而發行人之結構性產

品成交量異常飆升。又例如報章報道指㇐宗已披露交易的對手可能因融資困難而無法完成交

易。 
 

《主板規則》附錄E5第26(2)段 
首次刊發日期: 2013年4月; 最後更新於 2024年5月 

4. 發行人握有符合「內幕消息條文」內㇐個或以上安全港範圍而可獲豁免披露的內幕消息。若

市場上出現傳言，雖然與此消息無關，但卻導致其結構性產品交投異動，發行人需否刊發標

準公告？ 

若標準公告內表明並無根據「內幕消息條文」須予披露的內幕消息，但發行人其後（例如㇐

個月後）又披露該消息，那會否導致市場混淆？ 

 發行人是否須根據該等條文刊發公告全視乎事件的事實及情況。只有在聯交所要求時方需要

刊發公告。 

根據「內幕消息條文」獲豁免披露的資料不屬於標準公告內所指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因此，在該等情況下刊發的標準公告並非不準

確。 
 

為避免因發行人其後披露早前獲豁免披露的內幕消息而引致其結構性產品市場混淆，發行人

可在披露公告中澄清，表明該內幕消息在標準公告刊發時獲豁免披露。 
  

《主板規則》附錄E5第26(2)段 
首次刊發日期: 2013年4月; 最後更新於 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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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示文件應於何處登載？登載多久？在規定的展示期限屆滿後，這些文件如何從相關網站刪

除？ 

 發行人應在香港交易所網站（通過電子登載系統在新增的標題類別「展示文件」下）及發行

人的網站登載展示文件，登載時間須如《上市規則》所規定（即與《上市規則》原本要求的

文件實際展示相同）。 
 

在《上市規則》規定的任何相關展示期屆滿後，發行人應自行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將相關文件

從香港交易所網站刪除，亦可同時從其網站刪除。 
 

如相關展示期未屆滿則不得刪除。 

 

《主板規則》附錄D1D第27段  
首次刊發日期: 2021年6月; 最後更新於 2024年5月 

6. 刊發公告以免發行人之結構性產品出現虛假市場、回應聯交所查詢及申請停牌／短暫停牌等

責任，是否涵蓋有關所涉及的證券的資料？ 

 不是，該等責任㇐般只限於與結構性產品、結構性產品發行人及／或擔保人有關的資料。 
 

《主板規則》附錄E5第1(1)(a)段, 附錄E5第26段 
首次刊發日期: 2013年4月; 最後更新於 2024年5月 

 


